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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

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

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手续。 

一、股份转让概述 

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雷科防务”）于2015

年11月27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常发集团”）

通知，常发集团于2015年11月26日与陈国英先生、何燕女士、马珺女士、钱晨女

士、施奕女士、上海成芳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受让方”）签

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常发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其持有的雷科防务无限售流通

股3,000万股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9.45%）。其中转让给陈国英先生1,100万股，

转让给何燕女士200万股，转让给马珺女士700万股，转让给钱晨女士400万股、

转让给施奕女士400万股、转让给上海成芳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200万股。 

本次股份转让具体变动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股份转让前 股份转让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 

常发集团 109,221,450 34.41% 79,221,450 24.96% 

陈国英 75,000 0.02% 11,075,000 3.49% 

何燕 0 0.00% 2,000,000 0.63% 

马珺 0 0.00% 7,000,000 2.20% 

钱晨 0 0.00% 4,000,000 1.26% 

施奕 0 0.00% 4,000,000 1.26% 

上海成芳投资管理中

心（有限合伙） 
0 0.00% 2,000,000 0.63% 

其他股东 208,103,183 65.57% 208,103,183 65.57% 

合计 317,399,633 100.00% 317,399,633 100.00% 

有关本次股份变动的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同日发布的《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二、转让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东路158号802室 

注册资本：14135.3862万元人民币 

营业执照注册号码：320483000052701 

法定代表人：黄小平 

经营范围：制冷器件、邦迪管、机械零部件、铝氧化、空调及配件、通风柜、

空气加热器、冰箱、柴油机、汽油机、内燃机配件、水泵机组、发电机组、拖拉

机、自行车发动机、通讯器材用微波放大器、分支分配器、可视电话、防无线干

扰设备、联合收割机制造，金属冷作加工。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

务；经营本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技

术的进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；经营

进料加工和“三类一补”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主要股东情况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元） 出资比例 

黄小平 103,825,964.13 73.45% 

谈乃成 14,845,664.23 10.50% 

潘国平 4,523,323.55 3.20% 

黄建平 4,523,323.55 3.20% 

黄善平 4,523,323.55 3.20% 

唐金龙 4,523,323.55 3.20% 

其他 11 位自然人股东 4,588,939.44 3.25% 

合计 141,353,862.00 100.00% 

三、受让方基本情况 

受让方之一：陈国英先生，境内自然人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持有公司

75,000股股份。 

受让方之二：何燕女士，境内自然人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持有公司

股份。 

受让方之三：马珺女士，境内自然人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持有公司

股份。 

受让方之四：钱晨女士，境内自然人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持有公司



股份。 

受让方之五：施奕女士，境内自然人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持有公司

股份。 

受让方之六：上海成芳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注册号为310109000688570；

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沽源路110弄15号209-36室；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，资产

管理，实业投资，投资咨询，企业管理咨询，旅游咨询（不得从事旅行社业务），

财务咨询（不得从事代理记账），企业形象策划，市场营销策划，会展会务服务，

礼仪服务，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。 

上述受让方不存在一致行动人的关系。 

四、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协议签署日：2015年11月26日； 

2、转让标的：常发集团持有的公司3,000万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

317,399,633股的9.45%； 

3、股份转让数量：常发集团同意按协议约定条件，将其在本协议签署之时

合法持有的3,000万股转让给受让方，其转让给受让方股份分别为：陈国英先生

1,100万股，何燕女士200万股，马珺女士700万股，钱晨女士400万股、施奕女士

400万股、上海成芳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200万股； 

4、股票转让价格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46元/股，总计138,000万元人民

币； 

5、付款方式：本协议签署生效后，两天内付部分定金。经深圳交易所批准

同意后两天内付总价的20%，在股权登记交割当日付清全部余款后到登记公司完

成过户手续。 

6、本次交易特别约定：本次交易完成后陈国英先生、何燕女士、马珺女士、

钱晨女士、施奕女士、上海成芳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同意继续遵守中国证

监会（2015）18号文件规定，在2016年1月10号前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雷科防务

的股份。 

五、本次交易的影响 

本次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股份被质押、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。常发集团



作为雷科防务的控股股东在雷科防务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：自雷科防务股票上

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

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

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。同时，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小平和间接持股股东谈乃成

承诺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

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。在上述期限届满后，在本

人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期间，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

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（即不超过3,094.95万股）。本次转让3,000万

股，不超过其所持有雷科防务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（即不超过3,094.95万

股）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股份锁定承诺已履行完毕。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相关承

诺。 

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后，常发集团持有公司79,221,45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24.96％，其一致行动人泰州常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,576,400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4.59％,常发集团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

变化。本次股份转让后公司的产权控制图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股份相关过户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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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泰州常发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

黄小平 



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协议各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； 

2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5年11月27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
